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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各行各业的智能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人工智能也在逐步渗透到我国的司法活动中。科学、合理地界定

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是人工智能领域体系化立法的逻辑前提。对于“类案类判”等维度人工智能可以

促进司法公正，并促进司法效率的提升。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在与司法活动交叉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

技术的价值中立性无法真正满足公民个案公正的诉求、技术的工具性消解司法公正本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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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ce level of all industrie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radually 
permeating judicial activities in our country.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defining the legal defini-
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logical prerequisite for systematic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rms of dimensions such as “similar cases, similar judgments”,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can promote judicial fairness and also enhance judicial efficiency.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judicial activ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lso 
brought about risks such as the inability of the value neutrality of technology to truly meet the de-
mands of individual case justice for citizens and the risk of the instrumental nature of technology 
dilut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judicial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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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在线智慧诉讼服务中心启动北京互联网法院，并且发布全国首个 AI 虚拟法官。这一借助

语音智能合成和形象智能合成技术打造的 AI 法官能引导当事人流畅地使用网络诉讼平台，实现全程在线

操作的自主化。在我国司法领域，互联网法院以及 AI 法官的推出形成了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典范。 

2. 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 

科学、合理地界定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是人工智能领域体系化立法的逻辑前提。目前，我国对人

工智能进行界定的规范性文本共有两个，分别是《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深

圳人工智能条例”)和《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上海人工智能条例”)。“深圳人

工智能条例”界定的人工智能含义为利用计算机或者其控制的设备，通过感知环境、获取知识、推导演

绎等方法。而“上海人工智能条例”所写的人工智能含义为利用计算机或者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

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这两个条例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

为都将“计算机或者其控制的设备/机器”作为人工智能的载体，以及都将“感知环境、获取知识”作为

人工智能的方法[1]。两条例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深圳人工智能条例”在两种方法之外提出了“推

导演绎”方法，而“上海人工智能条例”在两种方法之外强调“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 
对于人工智能含义的争议也是非常大，并且在中国涉及人工智能的政策法规文本中，鲜见针对人工

智能本质特征和特有属性的明确定义，大多数文件只是在涉及人工智能的语句中零散地给出特征描述词

或者类型归属词，难以准确阐明何谓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依托算力基础设施，通过控制系统的算法处

理输入的数据，以软件或硬件等多元集成方式嵌入系统后输出，或者直接在具体场景中输出对人类某种

理性功能的模拟状态，在环境中进行交互，并在目标约束下经过反馈修正，最终完成预设任务的信息系

统。就人工智能法律定义的外延而言，既包括外观上模仿生物人但本质上是集成软硬件的“智能机器人”，

也包括单纯的智能系统(如 ChatGPT)或硬件设备(如智能传感器)，以及嵌入这些软硬件的其他“智能体”

(如自动驾驶汽车)。 

3. 司法活动人工智能化产生的影响 

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有其自身的必要性，我国的诉讼数量飞速增长的。2018 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审结、执结案件高达上千万件，而全国员额法官人数与审结的案件数量相差较大，员额法官人均结案超

过上百件，大量基层法官处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中[2]。一般而言，法官不仅仅需要开庭裁判案件，还要

承担诉讼指导、判后答疑、普法宣传、调查研究等大量事务性工作。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减少

司法人员事务性工作，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显得非常必要。 

3.1. 司法活动人工智能化对公正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类案类判以及建立司法公开平台，以公开促公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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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主要表现为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需要依事先颁布的一般性规则处理案件，“类案类判”。对于类似案

件的判决人工智能可以向法官推送，避免法官做出“同案不同判”的行为。同时，人工智能促进了四大

司法公开平台的建立，为诉讼当事人监督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提供了便利渠道，实现了以公开促进公正

的目标，促进司法权的公正行使。 
司法活动人工智能化不仅仅有正面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数据算法缺陷会弱化司法公

正的基础。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实现司法公正对于风险的

防范是非常必要的。数据和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必须重视二者的建设工作，因为他们决定了人工智

能可提供的司法结论[3]。其中，算法存在的“黑箱”较为容易导致司法的隐形歧视，并且技术的缺陷也

易使司法缺乏实质合理性，这些原因都会弱化司法公正。 
其次，公民对于个案正义的诉求是技术的中立性所无法满足的。与立法活动有所不同的是，在司法

活动中法官不仅仅要适用法律规则，也要对法律进行“逐案塑造”。个案的正义并不是指法官的个人公

正观，而是受到一定社会或地区主流价值观或者公正观限制的，是“同理心正义”——一种多元的、动

态的正义，很难具体的表述或者“编码”成一套确定的规则。个案情境至关重要，会决定法官在不同情

境下的同理心，也就导致司法公正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具体包括裁判中价值偏见的风险司法人工智能无

法避免、法官可以根据个案场景、情境或者社会发展需求作出判决，而司法人工智能缺少主观能动性，

无法及时做出这些判断、司法人工智能生硬的程序无法满足公民情感需求和非理性的诉求。 
最后，司法公正的本意会被技术的工具性消解。现实情况下，法学教育一般不会包含自然科学和信

息技术，精通这一领域的法学家更是少之又少。因为法院本身的专业技术人员很少，大多人工智能的法

律系统是由专业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员所研发的，这就导致技术人员自身的偏见有被写入司法人工智能算

法中的概率[4]。科技服务提供者与司法系统之间存在交流障碍、司法结果容易被智能系统拥有者干扰以

及智能技术如果不加限制会使司法逐步工具化等都会影响司法公正。 

3.2. 司法活动人工智能化对效率的影响 

在司法活动中人工智能对效率也有一定的影响，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对司法活动

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人工智能可以推动在线司法更快的发展，比如在诉讼过程中证据筛

查以及信息整合等方面。第二，人工智能帮助法官判决，让法官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法律判断这一过程。

第三，在司法活动中可以带来更好的法律效果，比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预测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保障社

会稳定。第四，在复杂的案件中，人工智能对保障“同案同判”的一致性也有促进作用。 
人工智能为司法活动提供的挑战也是多种多样，从而会给司法效率带来忧患。第一，削减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的应用，法官会出现为了遵循人工智能统一的标准，而不能行使自

己自由裁量权的现象。第二，减弱法官的工作效率，法官如果在办案过程中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可能会

使法官将自己的本职工作推脱给人工智能，从而影响案件处理效率。第三，审判主体的难以确定性，人

工智能参与办案，将出现法官与程序员一起办案的局面，审判主体会呈现出复杂化。第四，数据的不确

定性，在司法活动中人工智能数据的准确性也难以保证，导致错误判决的风险显著提高。 

3.3. 司法活动人工智能化对法律适用的影响 

司法活动人工智能化在民法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方面，在以成文法为正式法律渊源的国

家的民事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关键就是找法。理想情况下的法条就是完全法条，完全法条既包括构成要

件也包括法律效果。人工智能在完全法条的情况下能够很快进行机器学习，以便发挥作用。人工智能在

法律适用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权益冲突的衡量、不确定概念的评价以及狭义民法解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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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权益冲突的衡量方面，民事权益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变化，各种新型权益会不断出现，

民事司法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各项权益的冲突。对于各种权益冲突尽管可以归纳总结出一定的解决规

则，但是冲突的衡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有些权益的边界确定也较为模糊。人工智能的能力范围并不

包括对于冲突的衡量，尤其是在与人身相关的权益诉讼中。因为这些诉讼还要考虑伦理等因素，人工智

能更难以发挥作用。第二，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等等都属于不确定性法概念，这些原则在弥补法

律的局限、价值与利益的衡量判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原则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被赋予更

多更新的含义，从而需要法官在处理案件时酌情适用，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发挥作用。第三，适用文义解

释和体系解释等方法来解释民法，是指狭义的民法解释[5]。理解通常是机器较为弱势的功能，通过文义

解释的方法当解释的含义存在多种理解时，人工智能的工作难度将会加大。民法中也有一些不完全法条，

这些法条需要与其他法条结合来理解。并且不完全法条也较为常见，会使体系解释适用的难度增加，也

会对人工智能发挥作用产生较大的阻碍。 
在不确定性法概念的评价、权益冲突衡量等等领域，人工智能尽管难以发挥本来的作用，但是可以

提供经验或者数据的积累，这些积累的数据和经验对于法官的判案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人工智能虽

然并不擅长权益冲突的衡量，但是对于生命健康权优于一般人格权、人格利益优于财产利益等冲突衡量

的规则生长也有促进作用。 

4. 结语 

目前，在智慧法院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应用还存在地区差异、个体使用

差异、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辅助审判功能有待进一步延伸等问题。因此，在发展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

应用方面，应在数据、算法和人才培养上下功夫，打造更准确全面的数据库，研究更高效、准确的算法，

培养精通法律与人工智能的精英人才，打通法律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技术壁垒，生产和升级出更实用便捷

的人工智能产品，并推广适用，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和人民群众。 
出于伦理方面的考量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工智能只能辅助办案，不能代替法官审理案件。我们也

要深刻认识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应用的局限：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应是辅助和优化，而绝不是替代传统

的审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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